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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學大系」的原型 

 

由於趙家璧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正是「文學大系」編纂方式的原型，

其構思如何自無而有，如何具體成形，以至其文化功能如何發揮，都值得我們追

跡尋索，思考這類型的文化工程的意義。在時機上，我們今天進行追索比較有利，

因為主要當事人趙家璧，從一九八○年代開始陸續發表回顧編輯生涯的文章，尤

其文長萬字的〈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除了個人回憶，還多方徵引紀錄文獻

和相關人物的記述，對《新文學大系》由編纂到出版的過程有相當清晰的敘述。
4後來不少研究者如劉禾、徐鵬緒及李廣等，討論《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輯過

程時，幾乎都不出《編輯憶舊》一書所載。5在此我們不必再費詞重複，而只揭

其重點。 

首先我們注意到作為良友圖書公司一個年輕編輯，趙家璧有編「成套文學書」

的事業理想；同時，身為商業機構的僱員，他當然要照顧出版社的成本效益、當

時的版權法例，以至政治審查等種種限制。6從政治及文化傾向而言，趙家璧比

較支持左翼思想，對國民政府正在推行的「新生活運動」，以至提倡尊孔讀經、

重印古書等，不以為然。因此，他想要編集「五四」以來的文學作品成叢書的想

法，可說是在運動落潮以後，重新召喚歷史記憶及其反抗精神的嘗試。7 

在趙家璧構思計劃的初始階段，有兩本書直接起了啟迪作用：阿英（錢杏邨）

介紹給他的劉半農編《初期白話詩稿》，以及阿英以筆名「張若英」寫的《中國

新文學運動史》。前者成了趙家璧「理想中的那本『五四』以來詩集的雛形」，後

者引發他思考：「如果沒有『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理論建設，怎麼可能產生如此

                                                       
4    〈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以及〈魯迅怎樣編選《小說二集》〉等文，均收錄於趙家璧《編

輯憶舊》。此外，趙家璧另有《編輯生涯憶魯迅》（北京：人民文學，一九八一）、《書比人

長壽》（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八）、《文壇故舊錄：編輯憶舊續集》（北京：三聯書店，

一九九一）等著，亦有值得參看的記述。當然我們必須明白，這是多年後的補記；某些過

程交代，難免摻有後見之明的解說。 

5    Lydia H. Liu, “The Making of the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14－238;  徐鵬緒、李廣《〈中國新文學大系〉研究》（北

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七）。 

6    據國民政府一九二八年頒佈的《著作版權法》，已出版的單行本受到保護，而編採單篇文章

以合成一集則沒有限制；又一九三四年六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成立圖書雜誌審查會，所制

定的《修正圖書雜誌審查辦法》第二條規定：社團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圖書雜誌，應於付印

前將稿本送審。第九條規定：凡已經取得審查證或免審證之圖書雜誌稿件，在出版時應將

審查證或免審證號數刊印於封底，以資識別。均見劉哲民編《近現代出版社新聞法規匯編》

（北京：學林出版社，一九九二）頁一六○、二三二。 

7    據趙家璧追述，阿英認為「這樣的一套書，在當前的政治鬥爭中具有現實意義，也還有久

遠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頁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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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各類文學作品呢？」由是，趙家璧心中要鋪陳展現的不僅止是歷史上出現

過的文學現象，他更要揭示其間的原因和結果；原來僅限作品採集的「『五四』

以來文學名著百種」的想法，變成「請人編選各集，在集後附錄相關史料」的比

較立體的構想，再進而落實為「一套包括理論、作品、史料」的「新文學大系」。

《史料集》一卷的作用主要是為選入的作品佈置歷史定位的座標，提供敘事的語

境；而「理論」部分，因為鄭振鐸的建議，擴充為《建設理論集》和《文學論爭

集》。這兩集被列作《大系》的第一、二集，引領讀者走進一個文學史敘事體的

閱讀框架：新文學好比這個敘事體中的英雄，其誕生、成長，以至抗衡、挑戰，

甚而擊潰其他文學「惡」勢力（包括「舊體文學」、「鴛鴦蝴蝶文學」等）的故事

輪廓就被勾勒出來。其餘各集的長篇〈導言〉，從不同角度作出點染着色，讓置

身這個「歷史圖象」的各體文學作品，成為充實「寫真」的具體細部。 

《中國新文學大系》的主體當然是其中的《小說集》、《散文集》、《新詩集》

和《戲劇集》等七卷。劉禾對《大系》作了一個非常矚目的判斷；她認定它「是

一個自我殖民的規劃」（  “self‐colonizing project”），證據之一是《大系》按照「小

說、詩歌、戲劇、散文」的文類形式四分法（“four‐way division of generic forms”）

組織「所有文學作品」，而這四種文類形式是英語的  “fiction”, “poetry”, “drama”, 

“familiar prose”的對應翻譯，《大系》把這種西方文學形式的「『翻譯』的基準」

（“ ‘translated’ norms”）典律化，使自梁啟超以來顛覆古典文學之經典地位的想

法得成具體（crystallized）；所謂「自我殖民化」的意思是，趙家璧的《中國新文

學大系》視西方為「中國文學」意義 終解釋的根據地。8衡之於當時的歷史狀

況，劉禾這個論斷應該是一種非常過度的詮釋。首先西方的文學論述傳統似乎沒

有以「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的四分法來統領「所有文學作品」。9而現代中

國的「文學概論」式的文類四分法可說是一種揉合中西文學觀的混雜體；其構成

基礎還是中國傳統的「詩文」分類，再加上受西方文學傳統影響而致「文學位階」

得以提升的「小說」與「戲劇」，統合成文學的四種類型。這四種文體類型的傳

播已久；翻查《民國時期總書目》，我們可以看到以這些文類概念作為編選範圍

的現代文學選本，在《大系》出版以前或約略同時，就有不少，例如《新詩集》

（一九二○）、《現代中國詩歌選》（一九三三）、《當代小說讀本》（一九三二）、《短

篇小說選》（一九三四）、《近代戲劇集》（一九三○）、《現代中國戲劇選》（一九

三三）等等。10趙家璧的回憶文章提到，他當時考慮過的「文類」是：「長篇小

                                                       
8    Translingual Practice, 235. 

9    自歌德以來，以三分法──抒情詩（lyric）、史詩（epic）、戲劇（drama）──作為所有文

學的分類才是「共識」。西方固然有“familiar essay”作為文類形式的討論，但並沒有把它安置

於一種四分的格局之中。事實上西方的「散文」（prose）是與「詩體」（poetry）相對的書

寫載體，在層次上與現代中國文學的四分觀念並不吻合。現代中國文學習用的四分法，在

理論上很難周備無漏，需要隨時修補。參考陳國球〈「抒情」的傳統：一個文學觀念的流轉〉，

《淡江中文學報》，第二十五期（二○一一年十二月），頁一七三－一九八。 

10    這些例子均見於《民國總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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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短篇小說」、「散文」、「詩」、「戲劇」、「理論文章」，11而不是四分文類的

定型思考。因此，這種文類觀念的通行，不應該由趙家璧或《中國新文學大系》

負責。事實上後來出現的「文學大系」亦沒有被趙家璧的先例所限囿，例如：《中

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增加了「報告文學」和「電影」；《中國新文

學大系一九三七－一九四九》的小說類再細分「短篇」、「中篇」和「長篇」，又

另闢「雜文」集；《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七二－二○○○》的小說類除長、中、

短篇以外，增設「微型」一項，又調整和增補了「紀實文學」、「兒童文學」、「影

視文學」。可見「四分法」未能賅括所有中國現代文學的文類。 

劉禾指《中國新文學大系》「自我殖民」──完全依照西方標準（而不是中

國傳統文學的典範）來斷定「文學」的內涵──更是一種「污名化」的詮釋。如

果採用同樣欠缺同情關懷的批判方式，我們也可以指摘那些拒絕參照西方知識架

構的文化人為「自甘被舊傳統宰制的原教主義信徒」。無論是那一種方向的「污

名化」，都不值得鼓勵，尤其在已有一定歷史距離的今天作學術討論時。近代以

來中國知識份子面對西潮無所不至的衝擊，其間危機感帶來的焦慮與徬徨，實在

是前古所未有。正如朱自清說當時學術界的趨勢，「往往以西方觀念為範圍去選

擇中國的問題，姑無論將來是好是壞，這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事實」；12在這個關

頭，有責任感的知識份子都在思考中國文化「如何應變」、「自何自處」的問題。

無論他們採用哪一種內向或者外向的調適策略，都有其歷史意義，需要我們同情

地了解。 

胡適、朱自清，以至茅盾、鄭振鐸、魯迅、周作人，或者鄭伯奇、阿英，這

些《中國新文學大系》各卷的編者，各懷信仰，尤其對於中國未來的設想，取徑

更千差萬別；但在進行編選工作時，其相同的思路還是明顯的──就是為歷史作

證。從各集的〈導言〉可見，其關懷的歷史時段長短不一；有只駐目於關鍵的「新

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如鄭振鐸的《文學論爭集‧導言》，或者朱自清的《詩集‧

導言》；也有由今及古、上溯文體淵源，再探中西同異者，如郁達夫的《散文二

集‧導言》。13當然，其中歷史視野 為宏闊的是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

所寫的〈總序〉。〈總序〉以「歐洲近代文化，都從復興時代演出」開篇，將「新

文學運動」比附為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此時中國以白話取代文言為文學的

工具，好比「復興時代」歐洲各民族以方言而非拉丁文創作文學。蔡元培在文章

結束時說，「歐洲的復興」歷三百年，「我國的復興，自五四運動以來不過十五年」： 

                                                       
11    〈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頁九七。 

12    朱自清〈評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載《朱自清古典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一九八一，頁五四一。 

13    觀夫郁達夫和周作人兩集散文的〈導言〉，可以見到當中所包含自覺與反省的意識，不能簡

單地稱之為「自我殖民」。 



7 
 

新文學的成績，當然不敢自詡為成熟。其影響於科學精神民治思想及表現

個性的藝術，均尚在進行中。但是吾國歷史，現代環境，督促吾人，不得

不有奔軼絕塵的猛進。吾人自期，至少應以十年的工作抵歐洲各國的百

年。所以對於第一個十年先作一總審查，使吾人有以鑑既往而策將來，希

望第二個十年與第三個十年時，有中國的拉飛爾與中國的莎士比亞等應運

而生呵！14   

我們知道自晚清到民國，歐洲歷史上的“Renaissance”是一個重要的象徵符號，是

許多文化人的迷思；然而這個符號在中國的喻指卻是多變的。有比較重視歐洲在

中世紀以後追慕希臘羅馬古典著述之「古學復興」的意義，認為偏重經籍整理的

清代學術與之相似；也有注意到十字軍東征為歐洲帶來外地文化的影響，謂清中

葉以後西學傳入開展了中國的「文藝復興」；又有從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出現

以民族語言創作文學而產生輝煌的作品着眼，這就是自一九一七年開始的「文學

革命」的宣傳重點。15蔡元培的〈總論〉也是這種論述的呼應，但結合了他對中

西文化發展的觀察，使得「新文學」與「尚在進行中」的「科學精神」、「民治思

想」及「表現個性的藝術」等變革相互關聯，從而為閱讀《大系》中各個獨立文

本的讀者提供了詮釋其間文化政治的指南針。16 

《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結構模型──賦予文化史意義的「總序」、從理論與

思潮搭建的框架、主要文類的文本選樣，經緯交織的導言，加上史料索引作為鋪

墊──算不上緊密，但能互相扣連，又留有一定的詮釋空間，反而有可能勝過表

面上更周密，純粹以敘述手段完成的傳統文學史書寫，更能彰顯歷史意義的深度。 

                                                       
14    蔡元培〈總序〉，《中國新文學大系》，頁十三。又趙家璧為《大系》撰寫的〈前言〉亦徵用

「文藝復興」的比喻，說中國新文學運動「所結的果實，也許不及歐洲文藝復興時代般的

豐盛美滿，可是這一群先驅者們開闢荒蕪的精神，至今還可以當做我們年青人的模範，而

他們所產生的一點珍貴的作品，更是新文化史上的瑰寶。」《中國新文學大系》，頁一。 

15    參考羅志田〈中國文藝復興之夢：從清季的「古學復興」到民國的「新潮」〉，載羅志田《裂

變中的傳承──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二○○三），頁五三

－九○；李長林〈歐洲文藝復興在中國的傳播〉，載鄭大華、鄒小站編《西方思想在近代中

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五），頁一－四八。 

16    蔡元培有關「文藝復興」的論述，起碼有三篇文章值得注意：一、〈中國的文藝中興〉（一

九二四）；二、〈吾國文化運動之過去與將來〉（一九三四）；三、《中國新文學大系‧總序》

（一九三五）。幾篇文章對「文藝復興」或者「文藝中興」的論述和判斷頗有些差異，第一

篇演講所論的「文藝中興」始於晚清；但二、三兩篇則專以「新文學／新文化運動」為「復

興」時代；又頗借助胡適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論述。然而胡適個人的「文藝

復興」論亦不止一種：有時也指清代學術（如一九一九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

［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七影印］），頁九－十）；有時具體指新文學／新文化運動（如

一九二六年的演講：“The Renaissance in China,”《胡適英文文存》，頁二十－三七）。他曾認

為 Renaissance 中譯應改作「再生時代」；後來又把這用語的涵義擴大，上推到唐以來中國

歷史上幾次大規模的文化變革。有關胡適的「文藝復興」觀與他領導的「新文學運動」的

關係，參考陳國球《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四），

頁六七－一○六。 




